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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統治權術有兩大術語:一為宗統(祀權、宗主權)；一為君統(政權、君

主權)，此乃印證於《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身為一個

至高無上的君王，必須掌握這兩大號令民神的寶器。《春秋》正名以祭為教，

器以藏禮，主張祀權，尤重郊、廟二祭，故不以假人，以正君王名位。魯以周

公之故，特賜郊禘二祭，體敵天子，合法僭越。透過春秋《三傳》與注疏家之

禮議要點，可見四項廢祭郊廟主因:一為「因喪而廢」(君父大喪)；二為「因災

而廢」(天災示譴)；三為「過時而廢」(卜日不吉，先時過時)；四為「牲亡而

廢」(祭物毀傷)等。然而，《春秋》常事不書，我們僅就郊廟違禮事例作一分

析與歸納，以見魯公重祭，踐位主祀，蓋不因他故盡廢祭事而致譏。本文則透

過諸此事例，以究魯公祀權之主張與君權之關係。 

 

關鍵詞：春秋、廢祭、祀權、郊天、三年喪 

 

Abstract 

Chinese emperor's powers included military power and sacrificial power. In 

terms of ritual authority,Only the emperor can worship the God of heaven, Because 

of Lu ancestors ── Duke of Zhou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royal family, Zhou 

Dynasty emperor gave Lu State lofty power to worship the God of heaven gave Lu 

lofty power. This is an important power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States, only Lu 

State has the legal authority to worship Heaven.This is the power of Lu State 

milestone, so whether the death of the emperor or his father's death, he pres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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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powers of heaven worship task will not be canceled. But there are 

exceptions, only in these two cases was cancel to worship heaven: the sacrificial 

cattle injury or death and the worship's day is not auspiciou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ity and power of the monarch Lu State worship exercise, 

whereby the explanation for a monarch who worship power, which in addition to 

being a symbol of the exercise of power, it is a symbol of a great nation, In 

particular, he presided over the powers of heaven and earth worship. 

 

Key Words: The Spring and Autumn, Cancel worship celebration , the right to 

worship, Worship heaven, Three years of mou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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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春秋》重祭，尤以郊事為大；《禮記

･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

為越紼而行事。」1正道出南郊祭天的神聖

性與天人序列的尊卑性。因此，經書廢郊

者，乃因祭祀之「牲體受傷」、「卜日不吉」，

以致廢祭(三望不廢)。2諸此二事乃為《春

秋》所譏，但這並非意味著郊天可廢。依

禮魯郊必需順承天意，不可強行舉之，從

《春秋》諸例中，諸公強行執事的狀況屢

見。然經書所譏不在強行舉郊，而在行郊

之日已過時節，祭之無用，天神不享，故

《禮記‧曾子問》曰：「先王制禮，過時弗

舉，禮也。」3但我們必需觀察的是：何以

魯公強行而祭，明知天神不饗，福胙不至，

但卻不可為而為之？誠然，郊天大典之於

魯公有其不可廢之義，其義可由成王尊魯

中得到印證。換言之：郊天的象徵意義更

大於其祭事意義，能否得天之饗並不重

要；重要的是：此乃「大魯」、「張魯」之

至高祀權，體敵天子，不容有廢。宗廟祀

位，在春秋之世，雖非郊天可比，但《春

秋》言祭，以祭為教，祭以正名。誠如衛

獻公所說：「政由甯氏，祭則寡人」；4又荀

躒告訴季平子說：「君怒未怠，子姑歸祭」，

杜預以：「歸攝君事」作解，顯然是以「祭

（祀權）」借代「君事」。5諸侯至權唯有宗

廟祀權，因而對於衛獻公而言能保有祭主

權就能正名其為衛國之主，縱使失其尊尊

之體，僅僅作為一象徵性的傀儡國主，卻

無法削奪其宗主大權，在親親體制上，衛

公實乃宗統之君主。因此，我們必須思考：

「祭祖」這件事對於「宗主權」的意義。《禮

記‧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

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

由三桓始也。」、《禮記‧喪服小記》又言：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6因此，甯

氏、季氏雖得專執君權，越分犯紀，卻無

法承宗祭祖，僭位奪宗。 

《春秋》以郊天為重，除非牲體傷亡

迫而廢郊，其餘諸事俱無礙郊天之行，故

魯公四卜、五卜過時而郊、越紼行郊都有

見例；但宗廟時祭亦有不廢也，如桓十四

年御廩災乙亥嘗例、亦有過時而祭，以致

同年一祭二舉，如桓八年二烝例。蓋可見：

祭祖對於宗主權之行使，一如祭天對於君

主權之行使，對魯公而言是一樣重要，因

而無論任何理由（如先君、小君、大夫死，

僅廢樂示哀，不廢時祭），都無礙祭事之

行。7諸此「應廢猶祭」的悖禮事件，依類

分論於下。 

2. 廢郊，猶三望 

2.1 卜日不吉 

孔穎達認為《春秋》乃一部「魯史」，

因此魯公所行南郊祭天之禮，只能說是「魯

郊」，而不能斷為「周郊」。周室尊魯乃因

周公之故，因此特予隆恩以「郊」、「禘」

大禮。8在禮制上，這是僭越天子權限的大

儀，因此卜日，以別周魯。9然而魯郊之文，

卻始見於「僖公」之世。就《春秋》來看，

魯郊「用卜」，問天意願，卜吉則祭，不吉

則免。又後世郊天或循魯郊用「辛日」（日

有容緩，節卻月前）；或循周郊用「正月」

(周正月，夏正冬至)，莫衷一是。以下討

論，僅就「魯郊」而言。10
 

「卜日不吉」，例始見於僖公三十一

年，經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

免牲。猶三望。」11《左傳》以「卜郊」、

「猶三望」皆非禮也。12 魯郊既為天子所



 
 
 
 
 
 
 
 
 
 
 
 
 
 
 
 
 
 
 
 
 
 
 
 
 
 
 
 
 
 
 
 
 
 
 
 
 
 
 
 
 

 

黎明學報 27(1,2)： 

40 

賜，必屬「常祀」，當應時而祭。顯然，僖

公過時而祭，故卜郊以問天意；卜日結果

「不吉」也，正意謂著上天不應許今年的

魯郊，必須廢郊。《禮記》稱魯因周公之故，

始有郊天之禮。古史以溝通天地之大權，

在顓頊「絕地天通」之後，已為「王權」

所壟斷。「郊天」祀權乃象徵王者之至高權

力，執以號令鬼神，發兵遣將，呼風喚雨

之法器。因此，天子所祭，莫重於郊，「郊

天」乃「天子」專執之祀權，是溝通天地

掌握神權的「唯一祭主」。因此，周魯二郊

必有尊卑差序，郊天乃天子應天之大權，

無須卜郊；魯郊實為僭分，故魯郊用卜，

卜日以問吉凶以明天意，卜吉則郊，不吉

則廢。此外，徐彥更指出《春秋》僅言「郊」

不敢直言「郊天」，此乃迴避天子至尊的刻

意筆法。13
 

孔穎達解釋：「卜郊不吉，不復為郊，

牲無所用，故免牲。」、「魯廢郊天而修其

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14 可

見，「免牲」乃「廢郊」之謂也。依禮乃行

「免牲」儀式，由禮官將帝牲放養於南郊，
15 廢郊不祭；但僖公雖廢郊猶祭三望，經

譏其非。《公羊》以「三望」乃祭「泰山河

海」，16於每年郊天之後所舉行的祭典，由

於泰山、河、海能興風雨，膚潤大地滋養

群生，故郊後祭之。然郊天既廢，三望猶

舉，何休解釋得很明白：「譏尊者不食，而

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17 郊天祀

尊，三望祭卑，故大祀廢小祭舉，悖禮違

常，故經譏之。 

同類例子亦見襄公七年，經曰：「夏，

四月，三卜郊，乃免牲。」《左傳》引孟

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

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

宜其不從也。」18孟獻子認為「啟蟄」乃

在建寅之月（周三月，夏正月），也就是

說，襄公卜郊已在周曆的春分之後，已過

耕種時節，神不歆其祀，故使卜日不吉。

又十一年亦同，經曰：「夏，四月，四卜

郊，不從，乃不郊。」《穀梁》以：「夏四

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19二次都

過了啟蟄建寅之時氣，「四月」已過周曆

季春，禮以過時不祭，既耕而後祭，慢神

不敬。但襄公強行卜日，最後三卜、四卜

都不吉，亦未依禮放養帝牲於南郊；最

終，襄公將帝牲殺了，故《春秋》書「乃

不郊」，以見其罪。楊士勛疏曰：「不言免

牲者，不行免牲之禮，故但言不郊耳」20

所謂「不行免牲之禮」就是「殺了帝牲」，

「牛死」則言「不郊」。再回頭看成公十

年的例子就會明白，經曰：「夏，四月，

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公羊》以「不

免牲，故言乃不郊也。」何休則說：「不

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使

若重難不得郊。」21徐彥更清楚地說：「成

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22

意指成公屢卜無果，五次卜卦都得不到上

天善意的回應，成公未能自省，竟憤而將

郊牛給殺了，以宣洩對天的怨懟，故何氏

以「坐盜天牲」嗤之。以上，成公和襄公

都是以「不郊」，憤殺帝牲，無感上天好

生之德而致譏。 

上述，卜日不吉的事例，《春秋》無不

以深長而慨嘆的發語詞「乃」字書之，貶

刺諸公，其中又以「不郊」更見逆天之罪；

「免牛」次之；「免牲」稍輕。《公羊》曰：

「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

非禮，傷者曰牛。」；何休注曰：「魯卜郊

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為牛作玄

衣纁裳，使有司玄端，放之於南郊，明本

為天，不敢留天牲。……養牲不謹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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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傷，天不飧用，不得復為天牲，故以本

牛名之。非禮者，非天牲不當復見免，但

當內自省責而已。」23 何氏疏此微言簡明

易懂，更顯見《春秋》以三種史筆寄言出

意(詳後)。 

2.2 牲體傷亡 

「牲體受傷」，例見宣公三年，經曰：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

死，乃不郊。猶三望。」24此事要點有三：

一是「郊牛受傷」；二是「牛死」；三是「猶

三望」。 

誠然，廢郊主因並非「郊牛受傷」，郊

牛受傷實可彌補。依禮郊天前三個月進行

公牛選秀，選牛條件是：「牛角繭栗」、「騂

犢」，25 如《禮記》〈郊特牲〉篇名所示，

郊天用「特牲」：一隻公牛，經告天儀式後，

則稱之「帝牲」，特養於滌宮三個月，由專

人照顧；26 又因周人以其祖后稷配天而祀

亦有一牛，其牲稱「稷牲」。因此，郊天有

二隻公牛，帝牛若受傷，則以稷牛代替，

只要卜問過天意之後，便可成牲。若天不

受，卜牲不吉，則廢郊；若是天受飧享，

后稷則改以「索牛」享之。27要之，「帝牲

受傷」是人為之故，必招來養牲「不謹敬」

之微詞；若是稷牛再受傷，兩度失養導致

「牛死」，可就是逆天大事，牛口一再傷

亡，瀆天簡慢，大不敬也，最終無牲可祭，

唯得「不郊」。又三望乃祭泰山河海，位次

於天，以卑逾尊，人事相副，若臣凌君，

有失正教，故郊天既廢，望祭應廢，但宣

公獨厚三望而致譏。 

再看成公七年，經曰：「春，王正月，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此事《左氏》、《公羊》都無傳，唯《穀梁》

解之甚明：「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

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免

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范甯曰：「郊者

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

亦不郊。」、28 孔穎達曰：「免，放也，放

不殺，遂不郊也。」29 二氏看法俱同，牛

角為鼠所食，改以他牛又食其角，以致「廢

郊」不祭，卻在五月舉行望祭，廢尊親卑，

《春秋》譏之，如何休所言「尊者不食，

而卑者獨食」，30故書。 

要之，卜日不吉而廢郊，依其輕重，《春

秋》書法有三：「免牲」、「免牛」、「不郊」，

各具深意，需加以辨別。 

書「免牲」者，魯郊用卜，先卜牲再

卜日，稱「牲」則表示已告天為吉，所謂

「牛卜日曰牲」，31 天神應允此牲作為獻

禮，卻因三卜不吉，不敢違天之命，最終

是廢郊不祭，牷牲則依禮放養南郊不殺，

以示上天有好生之德。 

書「免牛」者，是指郊牲在滌養時，

因照顧不周，致使牲口受傷，如經文所載

被尖牙利爪的鼷鼠咬傷了牛嘴、牛口，故

止稱「郊牛」，不敢稱「郊牲」，因養牛不

敬謹，天亦不受，最終還是將牛給放養，

廢郊不祭。 

書「不郊」者，如宣公三年是因為帝

牲受傷，不可為牲，故改以稷牛，卻仍受

鼠傷致死，「牛死」，故曰「不郊」；而襄公

十一年、成公十年例，則是郊牛被殺，襄

公四卜、成公五卜未果，憤而殺牲怨懟於

天，故《春秋》以「不郊」譏之，以見二

公之罪。簡而言之，「牛死」則書「不郊」；

「牛傷」則書「免牛」；「卜日不吉」則書

「免牲」。順帶一提的是，鼷鼠到底是何種

鼠類？《今俗傳》云：「鼷鼠能入人耳，甘

而不知痛，其為螫毒，不特牛有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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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傳》亦言：「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

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囓，衰病之徵，

是鼠中之最微者也。」32 鼷鼠不僅小到足

以進入人耳，其利牙更可咬穿肥厚的皮

層，傷者不知痛，顯然是一種神經毒性，

麻痺知覺，可見此鼠非一般家鼠可擬，我

等亦不知其面目。唐朝趙匡對古往鼷鼠的

利害亦曾如你我一樣地懷疑過，但若親眼

目睹便知鼠害之威，趙氏言：「余早年嘗怪

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旅于

會稽，時有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灾，

有小鼠噬牛，纔傷其皮膚，乃無有不死者。」
33 這段話清楚而真切地說明了何以牲牛難

養，春秋屢因鼷鼠之害，迫而廢郊的原因

了。 

3. 過時猶郊 

《禮記‧曾子問》說：「先王制禮，過

時弗舉，禮也」。34 禮以「過時不祭」，同

樣地「先時不祭」（詳後，桓八年例）。要

之，過時、先時、不時，都非禮也。可見

二例：定公十五年例、哀公元年例，亦因

鼷鼠咬（死）傷郊牛，並未因此廢祭，而

是改卜用稷牲延後舉祭，由於已過郊天之

容緩時節（三正：周正建子、殷正建丑、

夏正建寅），《春秋》則以「過時」譏之。

定公十五年，經曰：「春，王正月，鼷鼠食

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

郊。」、35哀公元年，經曰：「春，王正月，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

郊。」36 孟夏、仲夏始郊，顯然已經過了

應祭（周孟春，建子之月）之時，因為「郊

天」的目的是為天下蒼生百姓謀其福祉，

應天之瑞是不能等的，正如《穀梁》所言：

「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

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郊，

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37 郊天乃國

之大事，切切不得怠慢，違逆天時，故杜

預、范甯亦以《春秋》意在譏「不時」、「過

時」也；但何休則認為過時則應「廢郊」，

雖吉亦不當為也。38 要之，二公俱未能於

春分之前舉行祭天大典，春乃農節之首，

春分入夏，雨水已過，拖延至夏四月、五

月，雖郊，亦徒具形式，貽人微詞，如：

養牲不敬、過時無禮，老天不應，故譏之

以訓後世。然而，整部《春秋》，尚有一例，

令人費解，成公十七年，經曰：「九月，辛

丑，用郊。」傳以其譏有二：一，「九月」

過時久矣，悖禮甚也；39 二，「用郊」，郊

何以「用」之？40 孔穎達疑「施之用郊，

似若有義，至於用幣，用鄫子，諸若此此，

皆當書用，以別所用者也。」41孔氏之疑，

楊伯峻先生以「殺之以祭，殺牲以祭，皆

謂之用。」作解。42自來「用□」都以「動

賓」語式成文，如：用烄、用巫、用羌、

用牲、用幣……。春秋「用人為牲」可考

於「用鄫子」、「用俘」、「用隱太子」（蔡世

子）、「用邾子」諸例，43 此例或疑有「用

人於郊」之嫌。44考之甲骨卜辭「烄」，王

襄、郭沫若先生皆以為「郊」字也。45 又

郊以血祀，46 魯、宋乃殷商之後裔，春秋

祀社用人，見於上例；祭郊（烄）用人，

唯事例不明，未能遽斷。 

要之，《春秋》廢郊、過時而郊，共見

九例，略簡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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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年 事    例 原因 郊祭 三望 

僖公 

三十 

一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卜日不吉 

免牲 
廢郊 猶三望 

宣公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牛死 

不郊 
廢郊 猶三望 

成公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夏，五月，猶三望。 

牛傷 

免牛 
廢郊 猶三望 

成公 

十年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卜日不吉 

殺牛不郊 
廢郊 經無文 

成公 

十七年 
九月，辛丑，用郊。 過時而祭 舉郊 祭三望 

襄公 

七年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卜日不吉 

免牲 
廢郊 經無文 

襄公 

十一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卜日不吉 

殺牛不郊 
廢郊 經無文 

定公 

十五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

月，辛亥，郊。 
過時而祭 舉郊 祭三望 

哀公 

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

辛巳，郊。 
過時而祭 舉郊 祭三望 

 

回頭來看，郊祀「卜日用辛」與「祭

日容緩」二個問題。先看「卜日用辛」的

問題，祭天以「三正」為卜，也就是說：

卜郊以三代之正月為卜。若一卜（周正，

建子上辛）郊日不行，則再卜（殷正，建

丑上辛）至三卜（夏正，建寅上辛），故其

祭最遲得至啟蟄之月（建寅之月，夏正月、

周三月），這也就表示「祭日有容緩」。又

郊日以三正之「上辛」為主，鄭玄、孔穎

達等經解以：「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

日」、「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之意，
47 蓋以(夏正)冬至(周正月)為周人一年之

更始，故取其除舊更新以潔之義。竊以為：

魯乃殷商舊地，郊祀后稷以祭其先王遠

祖，或仍遵循殷商舊制用「辛日」。張光直

先生的研究或可參考：「簡單說來，祭日研

究的結果，可有五點：伊尹祭祀在丁日；

王亥祭祀常在辛日、夔的祭祀也多在辛

日；羔（岳）的祭祀又多是在辛日；河的

祭日分佈則似較雜亂。」、「自帝嚳到王亥

的先公遠祖的祭日以辛為常。」48 魯人乃

殷商後裔，孔子亦自稱殷人，49 就證張先

生的論點，「郊祀用辛」蓋循其舊俗，故魯

制祭先王遠祖亦從殷制用「辛日」，經解或

恐以音解義的成分居多。談「祭日容緩」

的問題，可從魯一郊二郊的爭議來看。鄭

玄以魯惟一郊（冬至），王肅則以魯有二郊

（冬至、啟蟄），50我認為這個爭端，大抵

是對「祭日容緩」的混淆與不解所致。在

祭儀中，有所謂「過時而祭」、「先時而祭」，

皆被經解家以「不時」、「書過」疏之；顯

見「常祀有時」，但非僅以某日唯祭。古人

重其時節，不在常日，51 於〈曾子問〉諸

文例中，確可見「葬日」52 與「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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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相近，是可互相迴避的情形。 

因此，冬至郊天，乃魯始郊之時，為

郊天之上限；啟蟄而郊，已在（周）季春

三月，是播種的最後時節，乃魯郊之下限。

考之《春秋》各例，祭祀確有其上限與下

限，《左傳》桓五年說得極其明白：「凡祀，

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

烝，過則書。」53竊以為：「啟蟄而郊」、「龍

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談的

都是祭祀的下限，至遲於此「啟蟄」建寅

之月；「龍見」建巳之月；「始殺」建酉之

月；「閉蟄」建亥之月，舉行「郊祭」、「雩

祭」、「嘗祭」、「烝祭」，否則過時，違禮不

敬。因此，《左傳》曰「凡祀」（凡例也，
54乃《左傳》特書之成例）、「過則書」，是

其證也。 

又孔穎達疑《左傳》襄七年所載孟獻

子「啟蟄而郊」與《禮記‧雜記》孟獻子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

可以有事於祖。」，兩書說詞矛盾不合，孔

氏因而認定這一人二文的記載有誤，並以

《左氏》為是，以《禮記》為非；55 但我

認為二書並無衝突。〈雜記〉孟氏之言，乃

論郊天得以舉祀的時間彈性，往前得於冬

至（周正月）始祭，故言「可以有事」。又

〈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

日以至」56其言「始郊」以「日至」，不言

「冬」，而言「日以至」，此乃周春正月，

以「日至」（非常日，故擇辛日以祀）為一

年的終始，故祭天於日至之日；而非「冬

至」（常日，後人以夏正言周郊之日，非也）

之日，言意已出，蓋可證孔氏之偏也。 

魯郊用三正，顯示郊祭最遲得至啟蟄

之月（建寅之月，夏正月、周三月），誠如

《穀梁》哀公元年曰：「郊自正月至於三

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

月郊，不時也。」57 因此，針對「僖公、

襄公夏四月卜郊」之不時，杜預《春秋釋

例》則曰：「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

月不可郊也。」58 意謂：已過卜郊與郊天

之時候，然僖公、襄公仍四卜強以祭天，

經傳不譏不可郊天，但譏其「過時不敬」

也。又《穀梁》成公十七年曰：「夏之始可

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范甯解曰：「今言可者，方明秋末之不可，

故以是為猶可也。」；59宋儒葉適亦持此論

曰：「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从，至建

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于春秋者甚明。」
60上述引例表明：郊天是以日至（周正月，

建子）至啟蟄（周三月，建寅）為其祭祀

的上下限，郊天之時候是有彈性的，並且

《春秋》經傳所譏在於「過時不敬」而不

在於「過時猶郊」，更顯見：「過時而祭」

仍舊是被接受的（如定公十五年、哀公元

年例），除非「郊牛」死亡，否則不輕易廢

郊不祭；郊天之神聖意義，正是魯公赫赫

君威的最高展演，體敵天子，而凌駕於諸

國之上。 

4. 大喪猶郊 

前引《禮記‧王制》曰：「喪三年不祭，

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禮典乃

依政權而頒訂，二斬之喪，人之大哀也，

但於天人秩序體制中，先盡天事乃不二法

門。人無法超越無形的神聖，天子受命於

天，不論是對天父至高權位的崇拜，抑或

自然無常的恐懼心理，後盡人事乃智者之

舉。因此，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

於既殯待葬(天子七日殯，七月而葬；諸侯

五日殯，五月而葬)之無事時，越紼行郊。

《春秋》「常事不書」，「越喪行郊」（天王

喪、父母喪）但見二例：宣公二年，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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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定十五年，哀公父母雙喪。依類分析

於下。 

4.1 匡王崩，宣公猶郊 

魯宣公二年十月乙亥，周匡王崩。三

年春正月，宣公越紼行郊(未葬而郊，春秋

以葬迄卒哭成事為節)，不因王喪（諸侯為

天子斬衰三年）廢郊；最終，宣公不郊乃

因牛死，但三望猶祭。經曰： 

 

二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

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葬匡王。61
 

 

周匡王新死未葬，宣公已為正月郊天

大事張羅。未料牲牛卻於卜牲前發生牛口

受傷的事，因此無法以牷牲獻祭，只好改

卜稷牛以充郊牲。不幸地，稷牛亦死，宣

公被迫廢郊，但祀山川望祭，大祀已廢，

小祀棄之可惜。杜預注曰： 

 

（葬匡王）無傳。四月而葬，

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

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 

《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

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

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

葬而祭。」。62
 

 

杜氏以「不以王事廢天事」來解讀宣

公不因三年王喪而廢郊的舉動，並引述《禮

記‧曾子問》這段話作為未葬而郊的依據。

孔穎達亦廣疏此義，認為「五祀之祭猶尚

不廢，郊天必不廢矣」，附和了鄭玄「不敢

以卑廢尊」、（五祀不廢）「郊社亦然」的說

法。63這意謂：「春秋重郊」（春秋重祭），

在這段停殯待葬無事的時間裡，當祭則

祭，不因王喪廢事（天地、社稷、五祀皆

得越紼而祭）；此事，漢儒董仲舒闡述最

明：「《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

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

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

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

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為越喪而行

事』」。64 董氏直以「越喪行郊」將祀天大

權作為天子主祭與臣子助祭之唯一性的祭

典，斬衰行喪，已為尊尊體制所遏止，先

天下而後家國。顯見，「郊天」非社稷、五

祀可擬，此乃國朝大事，唯魯獨尊，體敵

天子之祭典，不容有廢。周王失權後，列

強諸公對其喪葬並不著心，君臣之禮形同

虛設，停殯未及七月便急葬匡王，死之大

事其禮難備。王權不彰，在此喪制與哀情

的表現中看得極其清楚；又匡王之子定王

於魯成公五年十一月崩，成公七年正月郊

天，65 雖定王已葬，斬衰三年，未大祥而

郊，魯公不盡臣禮可知。 

 

喪者 周匡王 周定王 

喪者崩年 魯宣公二年 魯成公五年 

喪月日 冬十月乙亥 冬十一月己酉 

葬年月 三年春葬 66
 天子記崩不記年 

停殯期 未足七月 已足七月 

事因 天王崩 天王崩 

魯公郊天 宣三年正月郊 成七年正月郊 

4.2 父母喪，哀公猶郊 

哀公父定公薨於十五年夏五月壬申，

九月丁巳而葬；哀公母亦於十五年秋七月

壬申卒，九月辛巳而葬，妻與夫同尊，停

殯應同五月，卻三月急葬，倉促地將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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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於九月入葬（父葬先於母葬二十四

日）。67哀公身負父母雙亡之三年大喪，仍

於元年春正月，即位行郊；不幸地，郊牛

慘為鼷鼠所食，直至夏四月辛巳而郊。68

本例顯示：定公的葬月（五月而葬）是沒

問題的，哀公踰年即位的程序也是沒問題

的，其引發後世爭議的和宣成故事大抵相

同，宣公因「(王喪)未葬而郊」；成公因「(王

喪)未大祥而郊」；哀公因「(親喪)未小祥而

郊」。69顯然，天子、父母三年大喪，魯不

廢郊，如《禮記･王制》之法；此外，凡「公

即位」便行郊天大典，應天以告，乃魯之

常例，故三《傳》無文。70
 

 

喪者 魯定公 定姒 

喪者崩年 定公十五年 定公十五年 

喪月日 五月壬申 五月壬申 

葬月 九月丁巳 九月丁巳 

停殯期 已足五月 三月，未五月 

事因 哀公父喪 哀公母喪 

魯公郊天 哀公元年四月郊 

(即位告天) 

哀公元年四月 

郊(即位告天) 

 

綜上，宣公有王喪，匡王未葬，宣公

便越紼行郊；哀公則急葬母親，悉於九月

一併入葬雙親，其哀最重，卻於踰年改元

告天即位。後世即位告天，越紼行郊乃承

之於魯，南郊以立赫赫君威；漢王莽行之，

更成為新王受命移鼎建祚「告代即位」之

王朝聖典，無一例外。71
 

5. 不時猶祭 

祭祀有其容緩，這在桓公八年的事例

中，可見一二，也足以說明春秋「廢祭」，

除了「廢郊」（郊牛死亡、卜日不吉）之外，

其他未見。究其原因就在於祭祀「用卜」，

因此，祭日有其容緩，非在一時。桓公八

年，經曰：「春，正月，己卯，烝。夏，五

月，丁丑，烝。」以三《傳》及注疏作一

觀察，先看《公羊》：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

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

以書？譏。何譏爾？ 

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

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

忘。72
 

 

對於夏五月復烝一事《公羊》仍以「何

以書？譏亟也」解孔子微言。何休解詁：

「烝，眾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

眾多，芬芳備具，故曰烝。」、又「亟，數

也。」73 意謂：四年十二月已行烝祭，74

常事不書之故，正月烝、五月烝都非烝祭

之宜時，故譏其一而再過度的舉祭。桓公

以烝祭所薦進之物眾多豐盛，因為年冬萬

物皆已熟成，各種滋味俱入心脾，挑動口

腹之慾。由於，食新必先薦於先祖，桓公

薦祖品物之眾，可包四時之物，故桓公一

而再，再而三，連三次舉烝，自我作享而

見譏。顯然，禮不欲數煩，唯敬心便足，

過則瀆神。再看《穀梁》如何說： 

 

經曰：「春，正月，己卯，烝。」

傳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

不時也。」 

經曰：「夏，五月，丁丑，烝。」

傳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

黷祀也，志不敬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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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觀點和《公羊》解經之微言顯然

不同。異論有二：一，范、楊二人俱以「正

月烝」乃「不時」之祭；易言之：四年十

二月冬無烝，遲至五年正月乃烝，違月隔

年，過時之祭，失禮故書。二，楊氏以二

烝乃「逆祀」、「失時」，在不當祭的時節裡

舉烝，春行冬事「正月烝」，夏又行冬事「五

月烝」，顛覆時節，倒行逆施，黷祀之重，

不敬之甚。另外，范、楊二氏更見發明，

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指標，范甯以：「失

禮，祭祀例日，得禮者時」；楊士勛亦以：

「得禮例時，失禮例日」，76所以經書日則

見失禮。顯然，時祭不重其日而在其節候，

故例日見譏。古人祭祀在時不在日，這點

在孔穎達的《左傳正義》桓五年中說得十

分清楚（詳後）。 

 

 《左傳》對此事不置一詞，然杜預

如是說：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

者，為下五月復烝見瀆也。77
 

 

對照《穀梁》，二注悉對「五月復烝」

之不當，以致「黷而不敬」的批評是一致

的；唯杜氏認為「正月烝」是「夏正仲冬」，

何休以時祭乃：「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78 也就是說：四時祭各以其首月祭之，以

第二個月薦之。桓五年正月烝，正是夏正

仲冬，薦烝先祖不違時令，非悖禮過時。

當然，何休與杜預觀點還是不同，何氏從

「周正」，故以「譏亟」解詁；杜氏從「夏

正」，故不以正月烝之不時。孔穎達在這點

上發揮得淋漓盡致，其見並非獨創，而是

依循著東漢穎容、西晉杜預的意見而來。

這也是研究《春秋》、《禮記》的難題，談

祭祀必涉及三正的問題，尤其是夏正與周

正之紛爭，各有所執。在此，僅談二個觀

點：一，「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二，祭

之「節前月卻」、「節卻月前」。對於第一點，

孔氏以「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乃據「夏

正」；然而，鍾文烝則有不同意見，曰：「時

祭之名，不以夏制為準也。以春秋言之，

桓嘗在八月，文大嘗亦然，建未之月也。

然則烝宜用戌亥月，不從夏時之冬矣。」
79 鍾氏認為《春秋》乃以「周正」紀事，

嘗祭大抵以建未（周八月）為其常期，烝

祭則應在建戌（周十一月、夏九月）或建

亥（周十二月、夏十月）兩月舉行。顯然

這不是「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的條例，

而是點出了時祭「容緩」的現象。既是時

祭，當然重其時節，祭日須卜，有吉有凶，

宗廟之祭，乃天子諸侯親祭之禮，非有故

不得代攝行事。80 因此，為協調祭主於人

事物上可能產生的變數，祭日快則於孟

月，折衝於仲月，或延緩至季月。《左傳》

桓五年如是說：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

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

蟄而烝。過，則書。81
 

 

左氏十分清楚地指出一個重要訊息：

凡過了「啟蟄」、「龍見」、「始殺」、「閉蟄」

之時節「而郊」、「而雩」、「而嘗」、「而烝」

便是「過時」，時過而祭，經書之以譏其慢

也。《穀梁》成七年，范甯解：「傳例云： 

『月雩，正也。時雩，不正也』非正者，

其時未窮，人力未盡，毛澤已竭，不雩則

不及事，故月以明之，則經書秋八月雩、

九月雩是也。」82 意謂：在人事可盡力的

時節之內，大旱致使毛澤不生，乃人之過

也，故經書「秋，大雩」、「秋，八月，大

雩」或「秋，九月，大雩」等。凡「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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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例時例月」者皆非禮之正者。常雩乃

龍見之時：建巳之月（周六月、夏四月），
83 因此，過時而雩乃因旱見而雩，此時已

對農稼民生造成嚴重的損失，《春秋考異

郵》這段祝禱山川的說詞更見荒年之忉怛： 

 

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

百姓何依？ 

不敢煩民請命，愿撫萬民，以身

塞無狀。84
 

 

過時而雩，旱見而雩，顯然於事無補，

再多罪己之詞，無力救民於偃蹇。孔子兩

次觀蜡，聞曾點之志，喟然而嘆，何嘗不

是因禮慨時，有憫天下蒼生。85 這正是荒

禮制度中的恤民之道與哀矜之心，故在五

服之外，孔子大倡「無服之喪」以勉君王

戮力天下，視民如傷。86 因此，值得我們

注意的是：《左傳》特以「二秋」重言復書，

先書「秋，王以諸侯」云云；後書「秋，

大雩」。這種書法，唯桓五年與襄二十六年

兩見。顯然，左氏不僅為一記載之傳，更

有自我的見解穿鑿其中。只是這用意是什

麼？左氏乃孔子七十二門生，孔子深喟慨

歎在此「無服之喪」，《春秋》書「大雩」

者二十一，87何休曰：「祭言大雩，大旱可

知也」。88「大雩」首見於「桓五年」，往

後不雨旱蝗薦臻不絕，舞雩說禱，民生困

難，路有餓殍，孔子所重「民、食、喪、

祭」，89《春秋》重之，一部斷爛朝報，寄

言出意譏刺魯公之簡祀怠慢，無及民生，

豈有不喟！左氏心有戚戚，故重言「秋」

以諷刺魯公怠政忘民。要之，左氏認為祭

祀必須及時，天時一過，再多彌補措施都

為時已晚。因此，先時而祭則急躁；過時

而祭則怠慢，諸此俱為孔子批判的事例並

藉以垂訓後世的教義。時祭亦同，例時例

月，災亦例日，都非禮之正者，其失可見。

綜上，桓五年傳，左氏意在告訴我們上述

郊、雩、嘗、烝的－－祭祀下限，凡過了

啟蟄、龍見、始殺、閉蟄之時，時過則書，

書以見刺，罪其慢天怠祖。 

如果上述的解讀與觀察是對的，那

麼，孔穎達與左氏並不同調，孔氏俱以夏

正為說而非周正，因此周春正月（夏正仲

冬）可祭也，不以正月烝違禮；唯五月復

烝，乃瀆祀也。90 簡而言之：孔氏以啟蟄

而郊乃郊天之始，夏正二月、周正四月、

建卯之月可郊，如春秋諸公郊天例。夏正

四月、周正六月、建巳之月龍見始雩，周

正秋七月、建午可雩，如春秋各例。夏正

孟秋七月、周正九月、建申之月始嘗，建

酉可嘗，乃嘗祭之下限。夏正十月、周正

十二月、建亥之月始烝，夏正十一月、周

春正月、建子之月可烝，乃烝祭下限。91

顯然，祭祀是有容緩的，只不過筆者與孔

氏意見稍有不同，孔氏從夏正，筆者從周

正；竊以為：孔氏之下限或僅能說是春秋

魯公違禮舉祭之月，蓋非禮制當祭之月。

詳下簡表： 

孔氏祭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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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祭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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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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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再談第二點，孔氏提出祭之容緩有「節

前月卻」、「節卻月前」之別。93 所謂「節

前月卻」是指：過了月中且已涉下個時節，

則是過時失禮。時祭乃依準於四季之「春

分」、「夏至」、「秋分」、「冬至」，諸節候都

在「仲月」月中以後，因此過了春分，雨

水已過，再行郊禮則過時，以此類推。而

「節卻月前」是指：在仲月的中旬以前，

時節未過，乃合禮也，故孔氏以「建卯之

月猶可郊，建子之月猶可烝」。因此「凡候

天時，皆不以月為其節，有參差故也」，94

正如本例「春，正月，己卯，烝」，陳立以

「正月己卯」乃「正月十四日」，95未過冬

至，因而於禮無失。不過孔氏這個看法是

為了印證時祭「一從夏正」：「祭以首時，

薦以仲月」之說；姑且撇開筆者與孔氏祭

月之齟齬，孔氏觀點也正說明祭祀確有其

上下限，非在某一常月。 

6. 廟災猶祭 

此為桓公十四年，乙亥嘗例。《禮記‧

祭統》曰：「燔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

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者陽

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

嘗。……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

有故則使人可也。」96可知：「禘」、「嘗」

二祭乃「時祭」之最重者。「嘗祭」百穀豐

熟，故薦新穀於先祖以盡孝道；97 何休更

以：「嘗比四時祭為大」。98 因此，嘗祭是

否該因災而廢，於《春秋》但見一例。 

經曰：「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

亥，嘗。」99「御廩」100 是儲藏祭祀宗廟

穀物的糧倉，卻於致齋首日「壬申」日發

生火災；101 幸運的是，火勢不大及時撲

滅，並沒有傷害到穀物。因此，桓公於災

後的第三天（壬申、癸酉、甲戌、乙亥）

舉行秋嘗，以享先祖。102這件事《春秋》

書之意在針貶，然其微言大義何在？三

《傳》與注疏家的解釋是最好的觀察指標： 

此事《公羊》如是說：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

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

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何休解釋： 

譏新有御廩災而嘗之。當廢一時

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

者，書，本不當嘗也。103
 

 

傳文僅委婉表述可因災廢祭；但何氏

則強烈地認為御廩之災，此乃天火示警，

無論傷穀與否，亦無關災後祭日遠近等問

題，凡遭逢此災都必須「廢祭自省」。《春

秋》書之目的在於譏諷桓公「災而猶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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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當，而非「時與不時」之不當；易言

之：災而後祭的決策是錯誤的，以災物舉

祭對祖靈實乃大不敬，故聖人書以示法。 

再看《穀梁》怎麼說： 

 

御廩之灾不志。此其志，何也？以

為唯未易灾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

也。……何用見其易灾之餘而嘗

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

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

焉。壬申，御廩灾。乙亥，嘗，以

為未易灾之餘而嘗也。104
 

 

所謂「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

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文中「甸」

或為「旬」之訛，故范甯以：「夫人親舂是

兼旬之事」。105此謂：在舉行宗廟祭典時，

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

諸侯則國君親割，三宮夫人親舂，皆親力

親為，以盡孝子誠敬之道，然而，這些事

都非三兩日便可具備，尚須一旬十日才籌

備得了。如今御廩遭火劫，桓公未將倉廩

作一清理，便遽然倉促地以火災之餘物薦

祖而嘗，誠乃大不敬。這就是《春秋》書

以示法的目的，史例內災不志，御廩乃內

災也，依史例不志。106因此，問題在於：

桓公未能以潔新之穀孝敬先祖，僅以餘穀

薦享。對此，魏儒鄭嗣亦有批評，氏曰：「唯

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用火焚

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

敬之大也。」107 顯見，《穀梁》家們認為

孔子所以記載此事的目的在譏刺桓公「急

嘗不敬」，非人子所當為也。 

《左傳》對這件事但以片言載之：

「書，不害也。」杜預的解釋和看法是： 

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日致齊，廩

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

故書以示法。108
 

 

析之有三： 

一，杜氏個人認為「乙亥」舉行嘗祭

「過早」。因為「壬申」乃致齋之初日，舉

祭有十日齋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壬申

既災，必然打亂齋戒之心，對先祖之想容

亦必無專，齋戒不全，卻急於災後第三日

舉嘗，故有「先時」之過。顯然，災微無

害，桓公不以壬申日廢齋，至乙亥日已足

致齋三日之禮，因此舉嘗不廢。不過這個

「先時」的看法，唐儒徐彥則不這麼看的，

徐氏云：「周之八月，非夏之孟秋，而反為

嘗，故以不時言之。」109意謂：嘗祭以薦

新穀於祖廟而後天子可食，故孟秋（建午，

周七月）可嘗，《禮記‧月令》：「孟秋，農

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110顯見，

周曆七月（孟秋，建午）穀熟可嘗。故徐

氏以八月而嘗，實有遲怠，因穀已熟才薦

於廟，有不時之嫌。要之，此事可見魯公

於八月行嘗祭的事實，〈月令〉以孟秋七月

薦新嘗祭，八月亦嘗，因此，「嘗祭」之祭

時，確有容緩。 

二，無害則祭，有害則廢，這個解釋

是忠實的傳達了《左傳》的原意。服虔認

為：「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

為恐。」111孔穎達亦從服氏之見，認為左

氏主要的用意是在「有害不害」的這個層

次上，112以災不害則秋嘗應祭，若火災傷

穀，則當廢祭。由於御廩乃儲藏宗廟祭祀

之粢盛，害穀則先祖不享，災重當廢祭自

省，災微亦毋須恐慌廢事。 

三，「書以示法」這是杜預個人的解

讀，這個解讀清儒臧琳是相當不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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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臧氏《經義雜記》云：「左氏當從服（虔）

解，杜注謂書以示法最謬。夫遇災而懼，

所以敬天也，夙夜小心，潔其祭祀，所以

敬祖也。御廩災而嘗，遂書以示法，是聖

人勸災也？」113臧氏的質問不無道理，當

然，杜氏的立場何嘗不是與何休解經的心

態一樣，各以自我的意識主張作解，我們

才得以比較彙整出諸家於注疏中的自我立

場與主張，從中自可見其時代本色；進一

步地說，或許是一個時代主流學說的中心

思想，抑或某一學派的要歸旨趣。對我們

來說都是彌足珍貴的材料，所謂見微知

著：何休（兩漢、公羊）與杜預（兩晉、

左傳）對天災廢不廢祭的看法是迥然不同

的。 

綜上，顯然《左傳》與《公羊》不同

調，《穀梁》則折中於二傳。《公羊》主張

「廢祭」，不論害穀與否，天災既起，廢祭

以責躬自省才是應天之策，然桓公仍強行

舉祭，故《春秋》譏其不當嘗祭。《穀梁》

認為災後三日舉祭過於倉促，又以火災之

餘物（雖未傷及）進獻先祖，祭事未備，「急

嘗不敬」，應敬卜他日容後再祭，故《春秋》

書之以戒。《左傳》僅以災不害穀，無妨於

祭，故對「乙亥嘗祭」之妥與不妥未置一

詞。杜預認同《穀梁》舉祭過急的經解，

但不同意《公羊》「廢祭」的主張，以為災

不害穀則「不當廢祭」，故《春秋》書以示

法，以示：不當隨意因小災微事而廢祭宗

廟。此見，「宗廟祭祀」的地位與重要性已

被《左傳》家視為國朝大事；宗廟祀位亦

因《左傳》之傳述至唐而改列「大祀」，成

為皇帝之內外兩大祀權。114
 

7. 結語 

在《春秋》魯公諸祭例中，無一因「君

父大喪」而廢郊行喪之例，「廢郊」純粹是

因為「郊牛傷亡」或「卜日不吉」兩大因

素所致，尤以前者為廢郊之絕對因素。「越

紼行郊」透過魯公的力行實踐與漢儒董仲

舒郊天祀權思想之發揚，已成為中國皇權

「告代即位」之神聖儀式與奉天承運之權

力認證。同時，《春秋》更無「因災廢祭」、

「過時廢祭」之例，但見桓十四年御廪災

乙亥猶嘗、桓八年二烝不時猶祭，二例顯

示：魯公不因災故或違禮而廢宗廟時祭。

蓋可見：祭祖對於宗主權之行使，一如祭

天對於君主權之行使，對魯公而言，悉為

不可見廢之國朝大事。故《左傳》成公十

三年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權作

為政治之寶器，魯公深知此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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